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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思想新的目标……撸起袖子
咱们大干一场！”阳春三月，每天下午三点院
里会准时响起动感活力的音乐。雨天在活
动室，晴天在篮球场，党组成员和全体干警
都换上轻便宽松的运动服，集中在一起学习
工间操《撸起袖子加油干》。

“练体操，我们是认真的。”政治部吴主
任专门请来专业老师，为干警们编舞教学。
大家跟着老师的口令，反复练习难度较大的
旋转、跳跃动作，再数着节拍合着音乐，力求
完美卡点。乍暖还寒的日子，干警们练得满
头大汗，纷纷脱掉外套。

“你们自己跳一遍，这回老师不带了。”
“我来带吧，右手、左手、举双手、放下！”青年
干警小李很快记住了动作，出师担任领操
员。接下来，经吴主任提议，各支部轮流站
到场地中央展示学习效果。

“大家跳得不错，看来我的教学任务圆
满完成了。”“谢谢老师，但咱们的任务还没
完成。从我做起，咱们每天坚持，跳出身体
健康，跳出斗志昂扬！”检察长总结说。
（湖北省襄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 陈晨）

跳出健康

“请全体党员志愿者马上到院里集合，
支援包联社区全员核酸检测，非常时期，咱
们‘疫’无反顾啊。”凌晨 5 点，随着微信工作
群里一声令下，10 余名党员志愿者闻令而
动，准时到院集合，组成志愿者服务队。他们
迎着曙光奔赴包联社区疫情防控第一线，全
力服务全员核酸检测和疫情防控工作。

在包联小区，检察官志愿者搭建起临时
核酸采样点，摆放指示标识、贴好一米线、安
装分流带等设施，进行人员登记、电话核查，
帮助业主申请市民码、分流待检人员、维护
现场秩序，各个环节井然有序。对于行动不
便的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干警们与
医务人员点对点提供上门采样服务，确保核
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各位居民，请大家戴好口罩，保持一米
距离，记得提前打开市民码。”太阳已经升得
很高了，身披红马甲的检察干警们认真协助
医务人员工作，声音已有些沙哑，却仍不失
从容坚定。

（河北省南皮县检察院 付文波）

“疫”无反顾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

日前，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
相 济 和 少 捕 慎 诉 慎 押 刑 事 司 法 政
策，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依
法能动履职，积极争取区委依法治
区委员会出台 《关于建立落实少捕
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衔接协调机
制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这是我省首个由地方党委牵
头，公、检、法、司各政法部门协同配
合，推进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落实落地的区域性工作机制。

去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少捕慎
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政法各
部门统一刑事司法理念，更大限度
释放政策的实践效能，武昌区检察
院积极向本地党委和政法委汇报，

主动加强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
等部门的沟通，推动相关工作协同
开展。今年年初，该院在对武昌区
近 5 年刑事案件结构特征和变化趋
势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向武昌
区委专题报送 《关于推进建立“少
捕慎诉慎押”相关机制的建议》。该
建议得到武昌区委和区委政法委的
高度重视。

为推动相关机制早日出台，武
昌区检察院在区委政法委领导下统
筹开展文件起草工作。文件起草组
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建议，多次开
展 研 究 论 证 ， 对 文 稿 进 行 修 改 完
善。3 月 10 日，武昌区委召开全面
依 法 治 区 委 员 会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暂行办法》，将落实少捕慎诉慎押
刑事司法政策纳入全面依法治区工
作全局。建立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
法政策衔接协调机制，是武昌区委
运 用 法 治 思 维 和 法 治 方 式 推 动 发
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
险的具体实践，是推动区域社会治
理的一次创新之举。

该机制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在侦查、审
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等办案环节
如何协同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
法政策、加强衔接配合作出了细化规
定，为政法干警在依法履职过程中敢
于作为、勇于担当，追求最好的司法
效果提供了制度保障，有效解决了这

项政策在实践中“不愿用、不敢用、不
会用”的问题。

在该严当严的前提下，落实好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最大
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
谐，是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服务保障大局，助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举 措 。 武 昌 区 检 察 院 运 用 系 统 观
念，主动争取党委支持，将贯彻落
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融入
社会治理格局，以机制创新推动政
策落地生根，以法治力量护航地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体现了在依
法能动履职中的政治自觉、法治自
觉和检察自觉。

创新协调机制让“少捕慎诉慎押”行稳致远

二级大检察官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王守安

安徽亳州地处豫皖两省交界，曾
是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淮海战役的前沿战
场和支前大后方，无数革命英烈长眠
于斯。亳州市下辖蒙城、涡阳、利辛及
谯城区等三县一区，历来有拥军尊烈
的传统，英烈纪念设施遍布城乡。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英雄烈士保
护法施行以来，针对英烈纪念设施管
护缺位、散葬烈士墓维护不足、无名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不到位等问题，亳
州市两级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
察职能，强化与相关部门协作联动，
以“检察蓝”护卫“英烈红”。4 年来，
该市检察机关共受理英烈纪念设施
保护办案线索 28 件，立案 22 件，发出
检察建议 22 件，督促整改 20 件，提起
公益诉讼 2件。

先声
办理一起全省精品案件

过家和，安徽省蒙城县楚村镇大
过庄人，1927 年入党后一直从事地下
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六支队
司令员彭雪枫处做革命工作，1945 年
9 月在蒙城被特务杀害，1983 年被追
认为革命烈士。1985 年，过家和烈士
遗骨被重新安葬在烈士家乡、楚村镇
大过庄东头，并兴建陵园，占地面积
100平方米。

2018 年 5 月，亳州市检察机关着
手对辖区英烈纪念设施保护情况进
行排查，发现过家和烈士墓园保护范
围内堆积了许多垃圾，种植的松柏多
处折断，墓园围墙破败，且墓园地势
低洼，经常积水。针对这些问题，蒙城
县检察院向该县民政部门（原主管部
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监督
管理职责，及时修缮改造烈士墓，做
好日常维护管理。县民政部门高度重
视，派员与检察官一道实地勘察，并
与过家和烈士之子过传义取得联系，
协商搬迁事宜。征得烈士家属同意
后，5 月 30 日，过家和烈士墓顺利搬
迁至蒙城县烈士陵园。

过家和烈士墓保护诉前程序案
是英烈保护法施行后，安徽省检察机
关办理的首例英烈保护领域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被评为当年安徽省“十
大精品案件”。

同样是在蒙城，小涧镇双锁山烈
士陵园建于 1983 年，内有六座烈士
墓和一座纪念碑。2019 年 4 月，蒙城
县检察院调查发现，双锁山烈士陵园
内存在圈养家禽、杂物随意堆放、陈
列室严重损坏等问题，不利于社会公
众瞻仰悼念。该院随即发出检察建
议，督促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依法履行
保护职责。该院与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小涧镇政府多次召开圆桌会议，
会商整改问题。经过努力，小涧镇政
府 投 入 40 余 万 元 资 金 整 治 陵 园 环
境、修缮陈列馆、硬化道路，并将双锁
山烈士陵园开辟为革命教育基地和
党史教育基地。

“烈士陵园恢复了应有的庄严、
肃穆氛围，这对革命英烈及其后代也
是一种告慰。”整改完成，当地人大代
表视察烈士陵园后说。

发力
两级院统一开展专项监督

时间来到 2020 年 6月。
经过两年的探索和实践，亳州市

检察机关在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保护
英烈纪念设施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
同时，综合两年来办案中发现的问
题，亳州市检察院决定从 2020 年 7 月
至 2021 年 7 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红
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检察监督
活动。

两级检察机关闻令而动，用时一
个多月，摸排走访革命遗址、烈士墓
群、纪念馆、陵园等 100 余处，全面掌
握英烈纪念设施保护现状，确认除两
处已经整改到位的纪念设施外，亳州
尚有 27 处零散英烈纪念设施不同程
度存在杂草丛生、种植农作物、无墓
碑或墓碑破败、污水侵蚀等问题，有
碍群众瞻仰缅怀，损害了国家和社会

公共利益。
2020 年 7 月 31 日，亳州市检察

院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综合治
理类检察建议，要求其强化对全市
范围内英烈纪念设施的监督管理和
保护。具体建议包括：深入摸底排
查烈士纪念设施存在的问题并制定
修缮维护方案，加强与相关职能部
门、基层政府的协作配合，积极修
缮 改 造 和 管 理 维 护 ； 强 化 综 合 治
理，统筹规划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工作，推动建立零散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标准，常态化开展巡查，探
索将有条件的烈士纪念设施打造成
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基地，或依法
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加大对英
烈事迹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崇
尚和学习烈士精神的良好氛围。非常

“贴心”的是，该建议还专门附上零散
英烈纪念设施“问题清单”，将全市
27 处零散英烈纪念设施的名称、所
处位置及存在问题一一列明。

这份检察建议同时抄送亳州市
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委政
法委，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的充分肯定。时任亳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杜延安作出批示，认为检察
建议指出的问题切中要害、非常具
体，三条建议很有针对性，要求分县
区、分设施逐项提出整改措施，切实
落实到位。

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门成
立领导小组，制定了进一步提升烈士
纪念设施保护水平的工作举措，并邀

请检察机关等部门参加圆桌会议、专
家研讨会、现场督导。整改成效很快
显现，比如“问题清单”中列举的谯城
区、蒙城县散落于部分乡镇的烈士
墓，都被迁入烈士陵园进行统一管理
和维护，涡阳县部分零散烈士纪念设
施设置了围栏和保护标识，利辛县零
散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了修缮，该县苏
湾烈士墓还进入安徽省首批革命文
物名录。

2020 年 9 月 29 日，我国第七个烈
士纪念日的前一天，亳州市检察院组
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文物专
家、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所涉问
题的整改情况进行实地查看验收，确
认初步整改合格，亳州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还向市检察院报送了整改工作
情况报告。

亳州市检察院就案件作出终结
审查决定，该案被安徽省检察院评为
英烈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成效
无名烈士“安家”烈士陵园

英雄无名，功绩长存。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10 时，涡阳县烈士陵园
内，70 名无名烈士遗骸被迁移至这
里。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三级检察
院的 30 多名干警共同参与见证了这
一集中安葬仪式，大家向无名烈士敬
献花篮，也为一年多来的督促履职有
了进展感到欣慰。

2020 年 6 月，涡阳县检察院在摸
排中发现，该县马店集镇的大罗村、
刘店村和青町镇的魏圩村散葬烈士
墓存在无人管理、种植有大量农作物
以及被生活污水污染等情形。经了
解，作为淮海战役的支前大后方，当
年战役期间，为方便救治伤员，解放
军在马店集镇、青町镇等地设有多处
后方医院，三处村庄内安葬的正是在
后方医院医治无效而牺牲的烈士。亳
州市检察院检察建议的“问题清单”
中清晰记载着这一线索。

同年 7 月，涡阳县检察院向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
议其对上述三处烈士墓群及时开展
抢救性保护。不久，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复函称，青町镇魏圩村、马店集镇
刘店村的两处烈士墓群存在的问题
已经整改完毕，马店集镇大罗村烈士
墓群问题正在整改，并提交了整改方
案和完成时限。

2021 年 3 月，涡阳县检察院在跟
进监督中发现，马店集镇大罗村无名
烈士墓群所在地由于已被作为耕地
确权给村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未能
在承诺期限内完成整改，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6
月 9 日，涡阳县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强调土地确权以及历史
原因带来的困难不能成为行政机关
不作为的免责事由，诉请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依法履职。

同年 7 月 27 日，涡阳县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亳州市两级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的全体人员旁听了庭审。庭
审后，涡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工
作推进专班，加快了工作进度，并委
托专业机构勘探确定：大罗村烈士墓
群的烈士遗骸大部分未被破坏，具有
整体搬迁的现实条件。经过多方努力
和多轮磋商，将此处无名烈士墓搬迁
至县烈士陵园的整改方案，得到当地
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也得到有关各方
的认同。

基于无名烈士遗骸已集中迁移
至县烈士陵园统一看护，行政公益诉
讼请求已全部实现，经安徽省检察院
批准，涡阳县检察院撤回了起诉。

后续
让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

位于亳州市谯城区的皖北烈士
陵园，是安徽省第五批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亳州市重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单位，这里安葬着为祖国解放和建设
而 牺 牲 的 1400 多 名 烈 士 。2020 年 9
月，该陵园的烈士名录新增了五个名
字，五位烈士或牺牲于抗日战争期
间，或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

此前，这五位烈士散葬于谯城区
的观堂镇、古城镇。由于缺乏日常管
理，有的烈士墓已遭到损坏。专项检
察监督活动中，谯城区检察院分别向
区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和当地镇
政府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
履职。后经烈士家属同意，五位烈士
顺利“安家”皖北烈士陵园。

与此同时，谯城区检察院针对
皖北烈士陵园部分无名烈士墓设施
损坏的情况，向相关行政主管机关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相关行政主管
机关及时响应，对陵园内损坏的设
施予以修缮。据谯城区检察院公益
诉讼部门负责人介绍，如今的皖北
烈士陵园，烈士墓全部采用卧式黑
色石碑，每个墓碑后面，都伫立着
一株郁郁葱葱的松柏，象征着烈士
们精神常青、永存人间。

在亳州市利辛县，该县检察院督
促履行卢广伟烈士墓保护职责一案
也很典型。卢广伟系辽宁凤城人，先
后参加了津浦路战役、淞沪会战、武
汉会战、南昌会战等，1944 年在安徽
阜阳保卫战中英勇牺牲，时年 41 岁，
安葬于利辛县马店孜镇马店社区大
马庄西侧。卢广伟烈士入选民政部第
一批公布的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
英雄群体名录，被授予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

一次座谈会上，县人大代表向检
察机关反映卢广伟烈士墓保护不到
位的问题，利辛县检察院立即行动。
经实地走访查看，该院成立卢广伟烈
士权益保护办案小组，向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随后，利
辛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协调马店孜镇
政府，制定卢广伟烈士墓园原地修缮
整改方案，并落实修缮资金。目前，
450 平方米的墓前悼念广场已经建
成，墓园整修完毕。

为防止出现问题反弹或实际整
改不到位，2021 年 11 月，亳州市两级
检察机关专门组织了一次公益诉讼
案件“回头看”。走访中，蒙城县检察
院注意到，许疃镇三处淮海战役中牺
牲的烈士零散墓群虽然都已保护起
来，但因墓群规模较大，还未完全做
到集中管护。为此，蒙城县检察院积
极协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许疃镇
政府，筹划扩大保护范围和层次，按
照省级烈士纪念设施标准打造“淮海
战役大后方蒙城纪念馆”。今年 3 月，
占地面积 50 余亩、预计投资约 1000
万元的淮海战役大后方蒙城纪念馆
项目规划已经完成，正在争取有关方
面的专项资金支持。

亳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红阳
告诉记者，近四年来，在地方党委政
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检察机
关本着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坚持诉前
程序与提起诉讼相结合、主动监督与
强化协作相结合、能动履职与诉源治
理相结合，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基
层政府一起努力，将英烈纪念设施保
护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切实维
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

绽放“检察蓝”
护卫“英烈红”

安徽亳州：持续推进英烈纪念设施保护不松劲
□本报记者 吴贻伙

左上：省人大代表视察英烈保护整改现场
右上：检察干警为迁葬的烈士墓献花
下图：亳州市两级检察院干警参加无名烈士遗骸迁葬仪式


